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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56、200056     证券简称：皇庭国际、皇庭 B     公告编号：2020-29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深圳市皇庭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为落实公司发展战略，聚焦公司主营业务，并基于对未来物业管理行业发展

的看好，本公司下属全资公司深圳市皇庭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

人郑康豪先生控制的深圳市皇庭产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皇庭产控”）以

及深圳市皇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皇庭投资”）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书》，拟收购深圳市皇庭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皇庭商务服务”）100%

的股权，其中，皇庭产控与皇庭投资分别持有皇庭商务服务90%及10%股权。本次

股权收购价格为人民币20,719.34万元。 

（二）关联关系说明 

皇庭产控、皇庭投资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康豪控制的公司，故皇庭产控、

皇庭投资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此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表决情况  

2020 年 7 月 31 日，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二〇 

二〇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关联董事郑康豪先生、邢福俊先生回避表决，其余 7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深圳市皇庭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四）本次关联交易未达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上述交易无需报中国证监会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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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一 

1、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深圳市皇庭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

务秘书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798364759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深圳  

法定代表人：郑康雄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深圳市皇庭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90%股权；深圳市皇庭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10%股权  

实际控制人：郑康豪 

经营范围：产业投资(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 

报)；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投资顾问(不含限制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查询，皇庭产控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2、历史沿革 

皇庭产控成立于 2013 年 9月 16日，初始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企业名称

为深圳市皇庭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股东为深圳市皇庭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4,500

万元（持股 90%）、深圳市皇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 500万元（持股 10%）。 

2014 年 8月 1日，股东变更为深圳市皇庭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4,500万元（持

股 90%）、深圳市皇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500 万元（持股 10%）。 

2014 年 12 月 31 日，注册资本由 5,000 万元变更为 30,000 万元，变更后深

圳市皇庭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27,000 万元（持股 90%）、深圳市皇庭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出资 3,000万元（持股 10%）。 

2018 年 5月 18 日，企业名称变更为深圳市皇庭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3、主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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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庭产控现主营业务为产业投资。 

4、财务情况 

皇庭产控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科目 
2020年 6月 30日/2020年 1-6月

（未经审计） 

2019年 12月 31日/2019年 1-12

月（经审计） 

资产总额 3,475,228,702.90 3,230,749,460.7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0,166,911.40 121,720,979.22 

营业收入 0 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554,067.82 -63,433,011.90 

5、关联关系说明 

因皇庭产控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康豪先生控制的公司， 故该公司为本公

司的关联法人，此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二 

1、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深圳市皇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厦社区福华路 350号岗厦皇庭大厦 27A4单

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571698665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深圳 

法定代表人：郑康雄 

注册资本：8,000 万元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深圳市皇庭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实际控制人：郑康豪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办）；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管理

咨询、投资咨询、受托资产管理（以上均不含金融、证券、保险、基金、银行、

人才中介及其他限制项目）；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经查询，皇庭投资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2、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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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庭投资成立于 2010 年 5月 19日，初始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股东为深

圳市皇庭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900 万元（持股 90%）、郑小燕出资 100 万元（持股

10%）。 

2014 年 7月 11 日，股东变更为深圳市皇庭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1,000 万元（持

股 100%）。 

2016 年 2 月 3 日，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变更为 8,000 万元，变更后深圳

市皇庭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8,000 万元（持股 100%）。 

3、主要业务 

皇庭投资现主营业务为投资管理。 

4、财务情况 

皇庭投资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科目 
2020年 6月 30日/2020年 1-6月

（未经审计） 

2019年 12月 31日/2019年 1-12

月（经审计） 

资产总额 2,478,308,219.37 2,532,161,611.3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5,963,931.97 -150,754,057.86 

营业收入 0 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209,874.11 -154,149,314.05 

5、关联关系 

因皇庭投资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康豪先生控制的公司，故该公司为本公司

的关联法人，此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概况 

标的公司名称：深圳市皇庭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

务秘书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265452119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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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深圳 

法定代表人：刘玉英 

经营范围：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

业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物

业管理；停车场经营管理；自有房屋租赁；泳池经营管理。（以上各项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深圳市皇庭产业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90%，深圳市皇庭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10%。 

经查询，皇庭商务服务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收购资产类别：股权  

收购资产权属：本次拟收购的皇庭商务服务 100%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

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

措施。皇庭商务服务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

利的条款。皇庭商务服务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存在与原股

东及其关联方的资金往来及部分关联方款项未及时收回的情况，本次交易已经在

交易对价里抵销该部分应收款项。 

2、本次交易前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深圳市皇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 10% 0 0% 

深圳市皇庭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9,000.00 90% 0 0% 

深圳市皇庭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0 0 10,000.00 100% 

合计 10,000.00 100% 10,000.00 100%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皇庭商务服务将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3、标的公司主要业务 

皇庭商务服务于 2015年 2月在深圳市设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万元。

皇庭商务服务为皇庭产控及皇庭投资打造的物业管理服务平台，目前主要为位于



 6 

深圳、重庆、东莞、惠州及钦州的写字楼、住宅、公寓、商业物业共 17 个项目

（主要项目详见下表）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管理服务收费面积为 187.62 万平方

米。皇庭商务服务下属全资公司深圳市皇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及深圳市皇庭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均拥有 10 余年的物业管理服务经验，深圳市皇庭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具有二级物业管理企业资质，并荣获了 2019 年度深圳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优

秀企业”奖等荣誉。 

皇庭商务服务及其下属公司主要项目明细表 

序号 项目名称 业态类型 收费面积（万㎡） 

1 深圳皇岗商务中心项目 写字楼、商业 11.87 

2 深圳皇庭中心项目 写字楼 10.16 

3 深圳皇庭世茂央玺园项目 
住宅、公寓、商业 

7.60 

4 东莞寮步项目 7.78 

5 深圳皇庭世纪项目 

商业、住宅 

13.61 

6 深圳皇庭香格里项目 1.91 

7 深圳皇庭港湾项目 5.13 

8 深圳皇庭玺园项目 

 

0.96 

9 惠州皇庭红树东郡项目 4.56 

10 惠州皇庭壹號公馆项目 26.84 

11 钦州皇庭天麓湖项目 12.46 

12 钦州皇庭御珑湾项目 33.07 

13 钦州宏基御堤湾项目 14.64 

14 惠州皇庭波西塔诺项目 

住宅 

26.93 

15 重庆皇庭珠宝城住宅项目 3.06 

16 深圳皇庭彩园项目 4.64 

17 深圳皇庭居项目 2.40 

合计 187.62 

未来皇庭商务服务将为公司旗下商业及公司关联方管理及开发的购物中心、

住宅项目等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目前公司关联方深圳市皇庭集团有限公司已出具

承诺函，承诺其相关下属公司现有储备的 50 余万平方米的商业物业及住宅物业

项目（位于深圳清湖、宝安及光明等地）以及其未来新增的同类项目，在条件具

备时，优先由皇庭商务服务提供物业服务。同时，皇庭商务服务将依托其丰富的

物业管理经验及专业的物业管理团队，积极拓展其他市场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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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标的公司审计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皇庭商务服务 2019 年度、2020 年 1-6

月财务情况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深圳市皇庭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

务报表》（信会师报字[2020]第 ZI50062 号）。皇庭商务服务一年又一期的财务

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科目 
2020年 6月 30日/2020年 1-6

月 

2019年 12月 31日/2019年

1-12月 

资产总额 86,307,508.17 70,229,238.69 

负债总额 81,240,513.63 72,647,217.12 

应收账款 34,233,881.32 20,102,554.15 

净资产 5,066,994.54 -2,417,978.43 

营业收入 54,202,392.44 48,337,796.45 

营业利润 20,938,665.30 -689,897.97 

净利润 15,984,972.97 -650,592.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1,240.70   -2,691,812.61 

注：1、2019 年皇庭商务服务亏损原因主要是旗下的住宅物业项目收费单价较低，故利

润较低。2020 年起皇庭商务服务增加了业务范围，新增为皇庭中心写字楼及皇岗商务中心

写字楼提供物业管理服务。该两处甲级写字楼物业收费面积为 22.03万平方米，因甲级写字

楼品质要求高，所收取的物业管理费单价较高，利润相对较高，其经营情况和盈利能力获得

较大改善。 

2、2020年 1-6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主要是皇庭商务服务与原股东及其

关联方的资金往来及部分关联方款项未及时收回，本次交易对价已经抵销该部分应收款项。 

5、标的公司评估情况 

北京中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皇庭商务服务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资产

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2020 年 6月 30日，并出具了《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

限公司拟进行股权收购所涉及的深圳市皇庭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资产评估报告》（中林评字【2020】242 号）。 

评估结论： 

（一） 市场法评估结论 

经市场法评估，深圳市皇庭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9,905.22 万元。评估值较账面净资产增值 29,398.52 万元，增值率 58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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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收益法评估结果 

经收益法评估，深圳市皇庭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4,129.98 万元，评估值较账面净资产增值 23,623.28 万元，增值率 4662%。 

（三） 评估结论的最终确定 

深圳市皇庭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物业管理、停车场经营管理等，由

于深圳市皇庭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与可比上市公司在规模、效益等方面存在一定的

差异，市场法评估难以精确剔除以上因素差异对评估结果的影响,且市场法评结

果易受证券市场的波动影响。收益是以企业未来收入对企业价值进行评定估算，

从未来盈利能力的角度间接地评价资产的公平市场价值。 

综上所述，结合本次评估目的为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

购值提供参考，认为收益法结果较市场法估值更能真实合理的反映深圳市皇庭商

务服务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通过以上分析,评估人员以收益法评估结

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收益法评估值较账面值差异较大的原因： 

标的公司为物业服务公司，公司的管理水平、合同权益等在财务账面上无法

体现，该部分无形资产在本次收益法股权评估值中得以体现，是本次评估增值的

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 

采用收益法对深圳市皇庭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24,129.98 万元，评估值较账面净资产增值 23,623.28

万元，增值率 4662%。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北京中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拟进行股权收购所涉及的深圳市皇庭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

评估报告》（中林评字【2020】242 号），以 2020 年 6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

按照收益法评估，皇庭商务服务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4,129.98 万元。皇庭投资、

皇庭产控及其关联方尚欠皇庭商务服务款项 4,326.79 万元，皇庭商务服务欠皇

庭投资、皇庭产控及其关联方款项 946.13 万元，债权债务抵销后皇庭投资及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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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产控关联方尚欠皇庭商务服务 3,380.66 万元，该款项皇庭商务服务直接在股

权转让价款中抵销。 

经交易双方参考皇庭商务服务评估价格及近期同类物业公司并购案例中物

业公司估值水平，双方协商确定，皇庭商务服务 100%股权作价人民币 24,100.00

万元，抵销皇庭投资及皇庭产控关联方尚欠皇庭商务服务 3,380.66 万元后，收

购皇庭商务服务 100%股权交易价格确定为人民币 20,719.34万元。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一（转让方）:深圳市皇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甲方二（转让方）:深圳市皇庭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甲方一、甲方二以下统称“甲方”） 

乙方（受让方）: 深圳市皇庭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深圳市皇庭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第一条  股权转让 

1、甲方一持有标的公司 10%的股权，根据标的公司章程规定，甲方一认缴

出资人民币 1000 万元。现甲方一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10%股权转让给乙方。 

2、甲方二持有标的公司 90%的股权，根据标的公司章程规定，甲方二认缴

出资人民币 9000 万元。现甲方二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90%股权转让给乙方。 

第二条  股权转让价格及付款方式 

1、参考《资产评估报告》出具的标的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甲乙

双方同意标的股权作价人民币 24,100.00万元。 

甲、乙方及标的公司确认，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甲方及其关联方共计欠标

的公司债务 4,326.79 万元，标的公司共计欠甲方及其关联方债务 946.13 万元，

上述甲方及其关联方与标的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予以等额抵销，甲方确认其关联

方同该债权债务抵销，否则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甲方承担。上述债权债务抵销

后甲方及其关联方尚欠标的公司 3,380.66 万元，该款项乙方直接在股权转让价

款中抵扣。上述抵扣完成后，乙方实际应向甲方支付转让款为贰亿零柒佰壹拾玖

万叁仟肆佰元整(￥：207,193,400.00)，其中：应向甲方一支付的转让款为贰仟

零柒拾壹万玖仟叁佰肆拾元整(￥：20,719,340.00)，应向甲方二支付的转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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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壹亿捌仟陆佰肆拾柒万肆仟零陆拾元整(￥：186,474,060.00)。 

上述抵扣完成后，甲方及其关联方与标的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结清，乙方与

标的公司因债务抵扣所产生的债权债务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2、付款方式： 

（1）第一期：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乙方以转帐方式向甲方支

付 30%股权转让款陆仟贰佰壹拾伍万捌仟零贰拾元整(￥：62,158,020.00 )，其

中：向甲方一支付股权转让款陆佰贰拾壹万伍仟捌佰零贰元整 (￥：

6,215,802.00)，向甲方二支付股权转让款伍仟伍佰玖拾肆万贰仟贰佰壹拾捌元

整(￥：55,942,218.00)； 

（2）第二期：完成标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过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乙方

以转帐方式向甲方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壹亿肆仟伍佰零叁万伍仟叁佰捌拾元整

(￥：145,035,380.00 )，其中：向甲方一支付股权转让款壹仟肆佰伍拾万叁仟

伍佰叁拾捌元整(￥：14,503,538.00)，向甲方二支付股权转让款壹亿叁仟零伍

拾叁万壹仟捌佰肆拾贰元整(￥：130,531,842.00)。 

3、如乙方未按前款约定按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每逾期一天，乙方应按应

付金额的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第三条  交割及工商变更 

甲方承诺于乙方向甲方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后 10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

标的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第四条  债权债务承担 

1、审计基准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甲方已书面告知乙方的标的公司债务

由标的公司承担。 

审计基准日 2020 年 6月 30日前，甲方未书面告知乙方的标的公司债务由甲

方自行承担；若在乙方受让标的股权后标的公司履行了该部分债务,则乙方有权

向甲方予以追偿。 

2、自审计基准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至标的股权工商变更完成之日期间，标

的公司在过渡期间形成的收益由乙方享有，亏损由甲方承担。 

3、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标的股权工商变更完成之日后，标的公司的债权

由标的公司享有、债务由标的公司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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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业绩承诺 

1、本协议书生效后，甲方承诺标的公司 2020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不低

于 3100 万元、2021 年及 2022 年每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不低于 3250万元，

如未能达到承诺金额的差额部分，由甲方承诺以现金支付方式补足。 

2、交易各方同意补偿金额按照如下原则确定：在业绩考核期内，若经标的

公司年报会计师审核的年度净利润少于相应年度净利润承诺数额，乙方应在标的

公司每个补偿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后的 10 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甲方，甲方应在

接到通知后的 3个月内以现金方式向乙方进行补偿。 

第十二条、协议生效及其它 

1、本协议经甲、乙方及标的公司签字盖章、并经各方有权机构履行相应董

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程序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1、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本次交易完成后，不

会对公司人员、资产、财务方面的独立性造成影响。 

 2、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的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对物业管理行业的研究分析，物业管理行业为商业不动产运营服务

的基础性业务，其市场潜力、收入增长稳定性、业务可延展性、协同效应为行业

广泛认同。物管企业目前行业集中度较低，除地产开发商下属的物管公司外，尚

未出现行业龙头企业，发展潜力巨大。并且物业管理业务有助于提高公司不动产

综合运营服务能力，丰富和延展公司业务，更好的满足客户需求。 

本次收购皇庭商务服务 100%股权，是基于公司对未来物业管理行业发展的

看好，符合公司“致力于成为领先的商业资产综合运营商”的发展战略，坚持轻

资产发展模式，有利于公司聚焦主业，进一步提升主营业务经营比重，为公司提

供稳定的现金流。 

皇庭商务服务在物业管理服务领域具有一定经验，且具备管理商办、住宅等

多种业态的物业服务能力，有助于与公司现有商业不动产业务发挥业务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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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品牌协同效应，提升公司在商业不动产领域的综合服务能力和扩大业务规模。 

本次收购完成后，皇庭商务服务将统筹管理和对外拓展公司物业管理业务，

有利于扩大公司物业管理规模及在管面积，深入物业管理细分市场，持续提升盈

利能力，优化公司物业管理品牌，着力于商业不动产业务的规模化发展。 

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股权转让完成后，皇庭商务服

务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交易预计增加公司 2020 年 1-6月归母净利润 

约 1,600 万元。 

 

八、当年年初至董事会审议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

金额 

2020 年年初至今，本公司与实际控制人郑康豪先生及其控股的企业累计已 

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2493.28万元（不含本次交易金额）。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同时就该事 

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1、公司事前就该关联交易通知了我们，并提供了相关资料，进行了必要的

沟通； 

2、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客观真实, 以评估值为基础，由双方协商确定， 

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3、我们一致认为，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履

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上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

等法律规定。综上，我们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二〇二〇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董事专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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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4日 

 

 

 


